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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約僱助理 楊佩娟
電話：(03)3322101#7355
傳真：(03)3342906
電子信箱：10049362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4016429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6800A_1140164298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40164298_ATTACH2.pdf、376736800A_1140164298_ATTACH3.pdf、
376736800A_1140164298_ATTACH4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府114年「健康守門員－到府健檢活動」，請查照

並鼓勵所屬同仁踴躍參加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本府同仁重視自我健康管理，並提高健檢補助效益

及提供便利健檢服務，本府114年規劃辦理旨揭健檢活動，

並經公開遴選由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擔任承作醫療機

構，內容說明如下：

(一)健檢場次及時間：

１、第1場次：114年7月17日（星期四）上午8時至12時。

２、第2場次：114年7月18日（星期五）上午8時至12時。

(二)健檢地點：桃園區公所4 樓禮堂及停車場（X光攝影車、

癌症篩檢車）。

(三)實施對象：限本府所屬各機關（學校）同仁，不開放員

工眷屬參加，並請服務機關（學校）覈實給予公假。

(四)健檢方案：本次健檢提供新臺幣4,500元全方位套餐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40003947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6/16 07:3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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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,000元之全方位尊爵套餐、心血管套餐等3種優惠方

案，包含腫瘤指標篩檢、超音波、眼底攝影等，常見疾

病相關檢查項目。

(五)其他：如符合本府健檢補助者，得持繳費收據向服務機

關（學校）申請補助費用。

二、旨揭健檢活動採線上報名，相關事項如下：

(一)報名方式（請同仁擇1場次參加，請勿重複報名）

１、第1場次（114年7月17日、星期四）報名連結：

https://forms.gle/ugkXQbgm3ZSMFxmU6，名額上限

200人。

２、第2場次（114年7月18日、星期五）報名連結：

https://forms.gle/pLzwGPE12JEDf79m9，名額上限

200人。

(二)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114年6月25日（星期三）17時止，

或額滿為止。

(三)本府人事處預訂於114年7月1日（星期二）以電子郵件通

知報名成功人員及其服務機關（學校）人事單位，未接

獲通知者，因活動當日不開放臨時報名，請勿到場；另

後續如尚有名額，將另行通知第二階段報名訊息。

三、符合政府補助之乳癌（40歲至74歲婦女，每2年補助1次）

及子宮頸癌篩檢（30歲以上婦女，每年補助1次），係安排

於第2場次（114年7月18日、星期五）施作，本項檢查需報

名人數達30人以上方得辦理，倘報名人數不足則無法提供

服務，請符合條件之同仁踴躍參與。

四、檢送本府114年「健康守門員－到府健檢活動」實施計畫、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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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檢方案、健檢注意事項及本府健檢補助標準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
24


